
本院各部门：

为有效解决当前法院系统面临的送达难的问题，省高院

统一部署、三级法院共同使用的集中送达平台已完成对接，

南阳邮寄分中心已开始运行。省院对该平台的应用进行了多

次培训，我院也进行了现场培训和指导。

该送达平台的送达方式包含短信送达、电子邮箱送达、

电话送达和同步录音、邮寄送达、公告送达等方式；法院直

接送达的，也要通过该平台登记、扫描送达信息。

为进一步提高送达效率，现根据中院要求，我院对全面

应用集中送达平台和推广电子送达工作要求如下：

一、自本通知发出之日起，凡在审判与执行过程中所需

送达的制式文书均要通过集中送达平台进行送达和录入送

达信息。

二、立案庭在立案时应要求原告填写送达地址确认书，

说服其同意电子送达文书，并准确录入双方当事人联系电

话，当事人联系电话录入率达到 90%以上；当事人到庭立案

的，其同意电子送达率应达到 90%以上。审判部门应要求原、

被告填写送达地址确认书，说服其同意电子送达文书，到庭

当事人的同意电子送达率应达到 90%以上。



律师等诉讼代理人的同意电子送达率应达到 98%以上。

三、当事人同意电子送达的，各部门在电子送达文书时，

应遵循以下送达先后顺序：

优先选择短信送达（当事人手机收到短信后直接点开网

址即可查看文书，但该平台需要当事人点开才显示为送达）；

其次对当事人不签收短信送达的文书时，应通过送达平台中

电话送达方式（平台上同步录音并可下载录音）拨打当事人

号码，告知当事人送达文书的内容即视为送达成功。

若当事人同意电子邮箱送达的（集中送达平台中的“电

子送达”仅指狭义的电子邮箱送达。平台中电子邮箱送达发

出后即显示为送达成功，但当事人需要登陆河南诉讼服务网

上输入身份证号码和密码才可查看），可通过电子邮箱送达

的方式进行送达。

四、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即使当事人未同意

电子送达，也可通过该平台中电话送达、短信送达等简便方

式向当事人送达裁判文书以外的诉讼文书。

以简便方式送达的开庭通知，未经当事人确认或者没有

其他证据证明当事人已经收到的，不得缺席判决。

五、需要将电话送达录音等音视频资料刻制成光盘附卷

的，可将多件案件的音视频放入一张光盘，但应在卷宗中备

注光盘所在卷宗。

未及时刻制光盘的，可暂将音视频资料上传到流程系统

电子卷宗中存放。

六、无法电子送达文书或电话送达文书，也无法通过电



话传唤等方式进行送达的，才可通过邮寄送达和外出送达的

方式送达文书。邮寄送达不再通过纸质 EMS 发出，一律通过

集中送达平台中邮寄送达方式进行送达。未通过短信送达、

电话送达等简便方式尝试送达的，邮寄费用不予报销（我院

将抽查邮寄送达案件的电子送达情况予以核实）。

七、当事人拒不填写送达地址确认书（工作人员应在地

址确认书注明当事人拒不确认地址的情况）、有联系电话但

拒不提供送达地址、拒不接听电话、曾经打通电话但后来将

法院、法官的电话设为黑名单拒接等方式躲避、规避诉讼的

（工作人员应将拨打电话记录截屏打印附卷），可按照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的第

八条、第九条规定认定或推定其送达地址后通过邮寄等方式

送达，一般不得以当事人下落不明为由公告送达文书。

邮寄送达的，承办法官通过该平台发出邮寄送达信息

后，收件人所在地邮寄局进行打印、装封和送达文书。

八、法检之间的文书送达通过省院政法协同送达平台进

行送达（省院已统计、通报）。

九、行政诉讼案件参照民事诉讼法关于送达的规定。

十、电子送达后应将送达回执打印附卷。

十一、审判部门在收到立案庭移交的卷宗后，第一时间

向原告电子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等诉讼文

书，向被告电子送达应诉手续，在开庭前向双方当事人电子

送达开庭传票等材料。每件案件电子送达文书次数不少于 5

次（同时发送多份文书的，系统仅统计为送达一次）。



十二、承办法官和送达人员在电子送达文书时，应采用

善意、妥善的方式予以送达，最大限度地让当事人收到文书

和知晓文书内容，特别对当事人矛盾较大、案件标的额较大

的，承办法官应更加注意送达的有效性，切实保障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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